
灌物发〔2014〕3号
关于成立物流（船舶）园区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的

通   知

各部门，各企业：
根据《中共连云港市委关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意见》（连发[2014]7号）、《中共灌南县委关于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意见》（灌发[2014]5号）的精神，物流（船舶）园区管委会决定，成立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如下：

组  长：张庆霹  灌南县现代物流（船舶）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主任
副组长：李金铸  灌南县现代物流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副组长：汤茂峰  灌南县现代物流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副组长：杜伏华   江苏灌河船舶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

主  任：汤茂峰   灌南县现代物流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成  员：吴 赞    灌南县现代物流（船舶）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孙 前

灌南县现代物流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江苏灌河船舶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2014年2月28日
报送：县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
灌南县现代物流（船舶）产业园区管委会办公室 2014年2月28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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